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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补偿与奖励的计算方法
《上海市民办学校分类许可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

规定的补偿与奖励金额按照如下方法计算：

一、补偿

补偿金额为出资金额与该出资的历年折算利息之和，在

扣除出资者历年取得的合理回报与合理回报相应的历年折

算利息后的金额，但不得超过剩余财产扣除财政扶持和社会

捐赠形成资产后的金额。

其中，折算利息分别按照出资时或者取得合理回报时，

至学校停止办学或者办学许可失效的先至时间，同期一至三

年期或者一至五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一年

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计算。

二、奖励

奖励金额以学校停止办学或者办学许可失效的先至时

间前 5 年内的最高年度学费总收入金额为基数，以 2017 年 9

月 1 日之后历年年度检查的结果为系数予以折算，奖励金额

最高不超过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扣除财政扶持和社会捐赠形

成的资产以及补偿后的金额。

其中，系数初始值和最低值为 0，学校每获得一次年度

检查“合格”的结论，系数增加 0.1；每获得一次“不合格”

的结论，系数扣除 0.5。

办学许可或者法人登记被注销前 2年年度检查连续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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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，或者办学许可证或者法人登记证被吊销的民办学校，

对其出资者不予奖励。


